附件1

评审办法和标准

1．本项目的比选由比选邀请人组织相关人员组成比选申请人评审委员会对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文件按照比选文件的规定进行评审。
2．评审委员会应将所有比选申请书同时启封，评委独立打分，合计得分最高的比选申请人中选。
3．比选邀请人及评审委员会成员须对比选申请人报送的比选申请书内容保密，不得泄露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的任何信息。
4．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操纵或干预评比过程和评比结果。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试图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扰评委公平、公正评审的，将取消其比选资格。
5．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得在比选期间私下接触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人员，不得接受比选申请人或相关人员的任何馈赠，不得参加比选申请人组织的任何形式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得透露与比选工作有关的内部情况。
6．评审委员会对比选申请书响应比选文件进行检查。没有充分响应比选文件的不得进入打分程序；评审委员会认为比选申请书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要求比选申请人解释、澄清，但比选申请人不得对比选文件作实质性的修改。拒绝澄清的，比选申请书无效。
7．本项目比选申请人的比选采用综合评估法，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比选邀请人确定得分最高的为中选人。若得分相同则报价低的排序在前；若仍相同则人员得分高的在前；若仍相同则业绩得分高的排序在前；若仍相同则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排序。
8．凡比选标准中没有列出的评定内容在评比时不得作为打分的依据。
9．资格审查内容见下表：
	序号
	审查内容
	合格条件
	是否符合

	1
	营业执照
	有效
	

	2
	项目负责人、专职技术人员
	配备负责人1人，专职技术人员3人。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有效
	

	4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有效
	

	5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不属于名单目录内的
比选申请人
	

	6
	报价
	不高于最高限价
	

	7
	是否存在限制情形
	不存在比选文件中载明的
限制情形
	

	8
	业绩
	有规划编制、中期评估及研究的类似业绩
	

	结论
	以上条件必须全部通过
	


10．综合评分明细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报价25%（主要评分因素）
	25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比选报价得分=（基准价／响应报价）×25%×100
	/

	2
	人员配置10%
	10分
	1.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的得3分；具有中级职称的得1分，本项最多得3分。
2.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每有一人具有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的得3分，每有一人具有中级职称的得1分，本项最多得7分。
	须提供人员相关的证书复印件，以及该人员为本单位在职人员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3
	服务方案40%（主要评分因素）
	40分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工作背景（满分10分）：项目介绍清楚，背景资料掌握充分，工作特点掌握准确，得7-10分；项目介绍基本清楚，背景资料掌握一般，工作特点掌握一般，得4-6分；基础掌握不清楚，得0-3分。
2、重难点分析（满分10分）：准确掌握本项目的重难点，实施路线整体把握准确，得7-10分；掌握本项目的重难点，把握实施路线，得4-6分；重难点掌握一般，实施路线把握不准，得0-3分。
3、实施方案（满分10分）：实施方案详细具体、内容齐全，工作方法得当，工作布置合理可行，得7-10分；实施方案较详细具体、内容较齐全，工作布置较合理可行得4-6分；实施方案基本满足要求，工作内容基本全面，得0-3分。
4、时间节点（满分10分）：时间节点安排合理，有倒排工期，满足工作进度，得7-10分；时间节点安排较合理，基本满足工作进度，得4-6分；时间节点安排不合理，得0-3分。
	/

	4
	业绩20%
	20分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提供自2019年以来（本项目开标时间为止）的产业规划、政府研究报告的业绩材料，每提供一个得10分，最多得20分。
	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
	比选材料的规范性5%
	5分
	参选单位比选材料制作规范，逐页编码，格式规范，内容整齐得5分，每出现1处细微偏差扣0.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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